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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枣庄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中国银保监会枣庄监管分局

枣自资规字〔2021〕128 号

关于开展不动产抵押登记“全流程无纸化”

办理模式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自然资源局、高新区国土住建局，各区（市）地方

金融监管局，农发行枣庄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枣庄分行、邮

政储蓄银行枣庄分行、交通银行枣庄分行、枣庄银行、枣庄农

商银行，青岛银行、济宁银行、日照银行、威海商行枣庄分行、

地方各金融组织：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推

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的重大决策部署，进一步简化申请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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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抵押登记效能。根据自然资源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银

保监会《关于协同推进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方便企业和群众

办事的意见》（自然资发〔2020〕83 号 ）、枣庄市人民政府《关

于印发枣庄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落实方案的通知》（枣

政发〔2021〕6 号）精神，借鉴先进地市的做法，现将开展不动

产抵押登记“全流程无纸化”办理模式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

枣庄市全市范围内的各类不动产抵押登记，包括现场窗口

申请、通过枣庄市不动产登记系统延伸的服务窗口或山东省不

动产登记“一网通办”平台申请的业务，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

起，推行“全流程无纸化”办理模式，将不动产登记申请表、

主债权合同、抵押(担保)合同、问询笔录等合并为《不动产抵

押登记申报表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(一)规范申请资料。推行“全流程无纸化”办理模式后，

使用《不动产抵押登记申报表》替代原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

表、主债权合同及抵押(担保)合同。抵押双方签订的主债权合

同、抵押(担保)合同由抵押双方当事人自行留存，无需提交至

不动产登记机构。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凭《不动产抵押登记申报

表》、抵押双方身份证明材料和抵押人产权证明材料办理不动产

抵押登记。申请人对提交的《不动产抵押登记申报表》中内容

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。

(二)启用电子签章(签名)。通过网上模式办理的抵押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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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用电子签章(签名)。申请人提交经电子签章(签名)的《不动

产抵押登记申报表》等电子文书、不动产权证电子证照、电子

身份材料的，不再提交纸质材料。现场申请的抵押登记业务，

由受理窗口对全部申请资料数字化后传递审核。

(三)采用电子档案。实行抵押登记“全流程无纸化”办理

模式后，与市不动产登记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金融机构，需将

抵押登记全部申请材料进行电子化扫描，通过系统传递抵押相

关属性数据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电子材料和数据进行审核，

建立电子档案。办理抵押权登记所需的纸质材料，由各金融机

构与抵押人双方自行保管。各金融机构应确保抵押登记内容的

真实性和准确性，确保所扫描传递的电子材料、数据与纸质档

案内容一致，确保《不动产抵押登记申报表》和主债权合同及

抵押(担保)合同内容一致。因材料不一致、虚假申请等原因导

致的法律后果，由金融机构自行承担。

(四)压缩工作时限。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结合新模式要求，

及时对自身内部管理模式及操作流程进行相应的调整完善，不

断提高登记效率，确保抵押登记 30 分钟内办结，深入推进“政

银合作”高质量发展。

附件:不动产抵押登记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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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
中国银保监会枣庄监管分局

2021 年 10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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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抵押登记申报表

业务编号：

收件人： 收件时间：

单位：平方米 □ 公顷（□ 亩）、万元

登记类型：

抵押登记：首次登记——般抵押/最髙额抵押/在建工程抵押（一般/最高）

预吿登记：设立登记——预购商品房抵押/抵押

申
请
人

情
况

抵押权人情况

抵押权人姓名（名称）

身份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

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

抵押人情况

抵押人姓名（名称）

身份证件种类 证件号

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

债务人情况（债务人与抵押人一致的勾选：□同抵押人）

债务人姓名（名称）

身份证件种类 证件号

抵
押
物
情
况

坐落 多套房屋附清单：

坐落、面积、用途、不动产权证书（证明）号

不动产单元号

面积 用途

不动产权证书（证
明） 号

不动产权证书
（证 明）类型

□纸质/□电子

抵

押

情

况

主债权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编号

抵押方式
□一般抵押

被担保主债权 （万元）

债务履行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,
至 年 月 日止。

□最高额抵押
最高债权额

（万元）

最高债权确定

期间

自年 月 日起，
至年 月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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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范围

在建工程抵押

是否存在禁止或限制
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
定

□抵押期间.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转让上述不动产权

利・□抵押期间.乙方转让不动产权利的，应会同甲方并

办理抵 押权变更.

抵押顺位
□本抵押为第一顺位抵押.

□本抵押为第_ 顺位抵押.抵押权人特此申明己知晓抵

押物前面順位的具体登记情况.

领
证
事
项

□电子证照（银行线上申请抵押业务.同意使用电子证照）
本人同意只領取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.不需要纸质证书.

□EMS 领证

本人自愿委托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 EMS 邮寄证明。
收件人姓名： 收件人电话：
收件人地址： 邮政编码：

□柜台领证

询问
事项

1、您的申请是否为其实意思表示？ 是（）否（）

2、抵押人的不动产是否存在共有情况？ 是（）否（）

承诺
事项

是否为小微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）？ 是（）否（）

其
他
事
项

1、抵押双方同意抵押物坐落、面积、用途最终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为准。

2、本申报表与（主债权及抵押合同编号）合同具有同等效力.申请人承诺本

表内容及提交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开展的业务符合法律规定，申请人承

诺如因虚假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自行承担。

3、申请人已充分知晓所申请办理的不动产在登记簿中记裁的抵押、异议、

査封、居住权等情况.

4、其他约定事项：

备
注

本申请人对填写的上述内容及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.如有不实，申请人

原承担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（抵押权人签章〉 申请人（抵押人签字）

代理人（签字） 代理人（签字）

年 月 曰 年 月 日


